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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歧視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第31條、

第35條之解釋與適用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76號民事判決評析 

侯岳宏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本案事實 
甲（原告、上訴人）自民國（下同）

106年12月21日起任職於乙公司（被告、

被上訴人），擔任業務經理，約定試用期

間為3個月，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5萬
元。伊於107年1月25日經確診懷孕，並於

翌日將上情告知人事經理丙，詎乙公司竟

於同年月29日由伊主管丁通知伊離職，片

面終止雙方勞動契約。甲於107年3月1日
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提出懷孕歧視申訴，

並以存證信函通知乙公司，嗣經同市勞動

局性別工作平等會會議評議，認乙公司違

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同

法於112年8月修正，並更名為「性別平等

工作法」，本件仍適用修正前之性別工作

平等法）。甲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在，並請求工資與損害賠償等。

乙公司則以：兩造於106年12月21日簽訂

「乙公司聘僱暨保密合約書」（下稱「系

爭合約」），約定試用期間3月，伊得於

試用期間內，考核甲是否適任或忠誠執行

職務，作為是否繼續僱傭關係之考量；甲

則應遵守伊公司內部規章及相關法規等。

因甲於試用期間之107年1月17日下午、

107年1月26日均有打卡後於上班時間內不

假外出，未經准許即擅離職守行為，且經

直屬長官就其業務能力、業績表現等給予

考核評量分數僅23分，未能通過考核，伊

乃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8條第2項約定，

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07年1月
29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資為抗辯。 

第一審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

第360號判決略以：「……被告既係以原

告於試用期間考核不合格，復已舉證證明

原告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其終止兩

造勞動契約，於法有據，復無權利濫用情

事，亦非因原告懷孕歧視而加以解僱，依

上開說明，被告對原告終止勞動契約，與

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相符，尚無以認

定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第1項規

定之情形，原告仍主張兩造僱傭關係繼續

存在，即難認有據。」 
原審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重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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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62號判決略以：「……惟按民事法

院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

或行政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仍應

依調查證據、本於辯論結果，以其自由

心證而為認定。況被上訴人就上開審定

及駁回訴願之處分已聲明不服，提起行

政訴訟，現由臺灣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

（案列108年度訴字第622號），此亦為

上訴人所不爭，故尚難逕據該審定書及

訴願決定書認定被上訴人係因上訴人懷

孕始終止勞動契約。此外，上訴人並不

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上訴人係因

其懷孕，始終止勞動契約之事實，則其

此部分之主張，難認可取。」  

爭  點 
本件之爭點，主要涉及乙公司以試

用期考核成績未達標準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是否有理由？乙公司之終止勞動契

約是否構成懷孕歧視？甲請求確認兩造

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等問題。本

文主要著重於乙公司終止勞動契約是否

合法？相關討論涉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1條與第35條規定之解釋與適用。  

判決理由 
壹、女性懷孕而受歧視者，應屬性

別歧視類型之一，倘雇主因受僱者懷孕

而為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之差別待

遇，當屬違反第 11條第 1項性別歧視之

範疇。於受僱者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

後，應由雇主就差別待遇之非性別因素

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其知悉受僱者

懷孕前後並無差別性。又稱「釋明」

者，係使法院就某事實之存否，得到

「大致為正當」之心證為已足，與「證

明」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

院產生堅強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

實者，尚有不同。懷孕受僱人僅須依性

平法第31條規定，釋明受差別待遇之事

實即足，此際即應由雇主負該條所定之

舉證責任。  
貳、再依性平法第35條規定：「法

院及主管機關對差別待遇事實之認定，

應審酌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調查報

告、評議或處分。」性別工作平等會

（下稱「性平會」）係由具備勞工事

務、性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驗或法律專

業人士擔任之（同法第5條第2項），具

有相當專業性。基於尊重專業性之審

定，法院對懷孕受僱人有無受差別待

遇、雇主有無因受僱人懷孕而為差別待

遇等事實之認定，自應依據性平會審定

書認定之事實，加以審酌。……原審以

民事法院法官依法獨立審判，不受行政

機關或行政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

仍應調查證據，本於辯論結果，以其自

由心證而為認定，及被上訴人就審定書

及訴願決定書聲明不服為由，即未實質

審酌性平會之審定書，即認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因懷孕歧視而終止勞動契約為

不足採，已有可議。  

簡  評 
 
壹、本件之意義 

為禁止懷孕歧視，性別工作平等法1

第11條特別明文規定：「雇主對受僱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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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別工作平等法於2023年8月後，修正更名為「性別平等工作法」。本次修法對於職場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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